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一鶴報道：
即將過去的兔年港股表現欠佳，截至
本月6日止錄得近27%跌幅，連續3個
農曆年下跌，兼為10年來表現最差的
農曆年及歷來表現最差的兔年。恒指
公司指出，美聯儲利率與內地經濟前
景不確定性或會繼續影響市場氣氛；
展望龍年，恒指經歷過4次龍年，全數
錄得正回報，平均升幅達14%。

阿里上季經調整純利
逾479億按年跌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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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阿里巴巴(9988)公布截至去年12月
底季度業績，收入為2603.48億元(人民幣，下同），
同比增長5%。由於高鑫零售的無形資產減值和優酷
的商譽減值所致，歸屬於普通股股東的淨利潤為
144.33億元，按年跌69%。淨利潤為107.17億元，同
比下降77%，主要是由於阿里巴巴所持有的股權投資
按市值計價的變動，以及上述提及的減值導致的經營
利潤下降所致。撇除若干項目後，非公認會計準則
(Non-GAAP)純利按年跌 3.96%至 479.51 億元。阿里
巴巴昨日收報 74.9 元，跌 1.447%，成交額近 47 億
元。

集團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647.16億元，相
較2022年同期的873.7億元同比下降26%。自由現金
流565.40億元，亦相較2022年同期的815.14億元下降
31%。

阿里回購計劃增250億美元
阿里巴巴董事會已批准將股份回購計劃增加250億

美元，有效期至2027年3月底。上調規模後，未來三
個財年阿里巴巴仍有353億美元股份回購額度。截至
2023年12月底，阿里巴巴已斥資29億美元回購總計
2.927億股普通股。

阿里CEO吳泳銘表示，在戰略聚焦之下，阿里收
穫了一個穩健的季度。集團最高優先級是讓電商和雲
計算兩大核心業務重燃增長動力。未來一年，集團將
在改善用戶核心體驗上加大投入，以支持淘天集團重
拾增長及穩固市場領導地位。集團將聚焦資源開發公
共雲產品，以及保持國際商業業務的強勁增長勢頭。

阿里CFO徐宏指出，阿里巴巴本季度表現健康，
收入同比增長 5%。依託強勁的資產負債表和現金
流，集團加大了對戰略優先領域的投入，並提升股東
回報。集團的董事會批准股份回購計劃增加250億美
元額度，反映阿里對業務和現金流前景的信心。

恒指自1969年推出以來，過往55年來，恒指在4
次龍年期間錄得14%的平均回報，在十二生肖當中
排行第7名。更重要的是，此雙位數升幅並非僅由
一兩年的極高回報所造成。表現最好是 1988 年龍
年，升幅達33.4%；最低回報的是2000年龍年，升
幅只有0.5%。

值得留意的是，在最近一次龍年(2012年)，由於
全球主要中央銀行放寬幣策帶動市場氣氛，恒指當
年錄得15%的升幅。

恒指於鼠年表現最強勁
在十二生肖中，恒生指數公司表示，恒指於鼠年

表現最強勁，平均回報達46%。不過要留意的是，
主要是由70年代時一次極高回報年份所帶動。恒指

於1972年的鼠年急升2.2倍，因受惠 「73股災」前
的狂熱投機氣氛，其後大市於緊接的牛年(1973年)
及虎年(1974年)，分別跌57%及49%。

值得一提的是，1972 年的鼠年亦是有紀錄以來
最佳表現農曆年，其後則是 1993 年的雞年，當
時恒指首次升逾 10000 點水平，恒指期權亦於當

年 推 出 ， 當 年 恒 指
升 95%。

蛇年為表現最差生肖年
至於恒指在十二生肖中表現最差的生肖年份則是

蛇年，恒指於蛇年錄得13.9%的平均跌幅，跌幅遠
大於表現第二差的牛年(平均跌幅5.7%)。過往全部4
次蛇年恒指均告下跌，其中 2001 年因科網泡沫爆
破，當年蛇年恒指大跌32%。狗年平均跌幅4%，只
有這3個生肖年恒指錄得平均負回報。

港股龍年平均升14%
恒指公司算命：「龍」華富貴就在眼前？

恒指經歷過4次龍年，全數錄得正回報，平均升幅
達14%。 中新社

龍年過往表現
期間

1976年1月31日至1977年2月17日

1988年2月17日至1989年2月5日

2000年2月5日至2001年1月23日

2012年1月23日至2013年2月9日

平均

資料來源：恒生指數公司

回報

+5%

+33%

+0.5%

+15%

+14%

山家清

MONT RION

申 請 酒 牌 續 期 公 告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現特通告：吳保榮其地址為香港

銅 鑼 灣 糖 街 2 5 - 3 1 號 S U G A R + 

15 樓，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

銅 鑼 灣 糖 街 2 5 - 3 1 號 S U G A R + 

15 樓山家清的酒牌續期。凡反對

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日

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

之反對書，寄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225 號駱克道市政大廈 8 字樓酒牌

局秘書收。

日期：2024年2月8日」

Date : 8 February 2024”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Ng Po Wing 
Patrick of 15/F, Sugar+, 25-31 Sugar 
Street, Causeway Bay, H.K.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MONT 
RION situated at 15/F, Sugar+, 25-31 
Sugar Street, Causeway Bay, H.K..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th 
Floor,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債權人會議通知書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原訟法院    破產條例

臨時命令申請

HCBI 2023 年第 590 號

有關：布家傑，債務人 (香港身份證號碼Z097XXX(X))

代名人張鶴騫

 請注意，根據法院於2024年1月26日頒諭的臨時命

令，債權人會議將於2024年2月22日下午3時正於香港九

龍尖沙咀科學館道1號康宏廣場南座7樓708室永聯會計師

事務所有限公司舉行，以考慮上述債務人的建議。

 有關（i）債務人的建議書、（ii）債務人的資產負

責狀況說明書、（ii i）代名人報告、（iv）委託書、

（v）申索通知書、（vi）重要通知，可向上述代名人的

辦事處索取（參考︰AHC/IVA/2023/176）。

日期︰2024年2月8日

債權人會議通知書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原訟法院    破產條例

臨時命令申請

HCBI 2023 年第 591 號

日期︰2024年2月8日

 有關（i）債務人的建議書、（ii）債務人的資產負

責狀況說明書、（ii i）代名人報告、（iv）委託書、

（v）申索通知書、（vi）重要通知，可向上述代名人的

辦事處索取（參考︰AHC/IVA/2023/194）。

代名人張鶴騫

 請注意，根據法院於2024年1月26日頒諭的臨時命

令，債權人會議將於2024年2月22日下午2時半於香港九

龍尖沙咀科學館道1號康宏廣場南座7樓708室永聯會計師

事務所有限公司舉行，以考慮上述債務人的建議。

有關：葉耀謙 (前名葉國威)，債務人 (香港身份證號碼K224XXX(X))

日期：2024年2月8日

姚祖恩

關於：林鎮(“破產人”) 

好利商業大廈6樓D室

香港中環德己立街38-44號

共同受託人

特此通知，姚祖恩及黎雅儀於2023年12月21日

在破產管理署舉行的債權人大會的決議上獲委任

為破產人的財產之共同受託人。 

香港特別行政區

破產案 2023 年第 1149 宗 

委任受託人的通知書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與會議有關的文件副本，即（一）該債務人的建議書；

（二）資產負債狀況說明書的撮要；（三）代名人對建議的

意見：（四）委託書表格；（五）申索表格通知書及（六）

通知書的重要註釋，債權人可香港九龍庇利金街8號百利金

商業中心8樓索取。

莊詩雯

根據二零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頒布的臨時命令而召開的債權

人會議將於二零二四年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五）上午十一時

在香港九龍庇利金街8號百利金商業中心8樓舉行，目的為考

慮債務人就自願安排所作出的建議，特此通告。

代名人

日期：二零二四年二月八日

原訟法庭

香港特別行政區

臨時命令申請案件二零二三年第五百九十四宗

舉行債權人會議通告

高院破產案件

關於：CHAN PAK HIN (陳栢軒)

(第32章)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公司清盤案2018年第172宗

香港特別行政區

有關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 

及
有關鼎和礦業控股有限公司(清盤中)

預期股息通知

共同及各別清盤人 - 姚袓恩

  黎雅儀

註冊辦事處地址 - 香港中環德己立街38-44號

日期：2024年2月8日

最後提交債務證明文件日期 - 2024年3月1日

姚祖恩

共同及各別清盤人

  好利商業中心6樓D室

備註：債權人如果沒有在2024年3月1日或之前提交債務證明

文件,其債務將被排除在分配利益之外。

有關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 
(第32章)

及
有關凱龍集團有限公司(清盤中)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公司清盤案2022年第429宗

預期股息通知

共同及各別清盤人 - 姚袓恩

註冊辦事處地址 - 香港中環德己立街38-44號

  黎雅儀

  好利商業中心6樓D室

最後提交債務證明文件日期 - 2024年3月1日

備註：債權人如果沒有在2024年3月1日或之前提交債務證明

文件，其債務將被排除在分配利益之外。

姚祖恩

日期：2024年2月8日

共同及各別清盤人

证券代码：900929               证券简称：锦旅 B 股              公告编号：2024-010

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於
2024 年 2 月 1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和书面形式发出了关於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的通知。2024 年 2 月 7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人。本次会议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海锦江国际旅
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
合法有效。

经会议审议表决，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於向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
公司拟为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总额不超过 6,800 万元，约占公司最

近一期 (2022 年度 ) 经审计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9.77%。董事会同意
本次向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事项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详见公司《关於公司向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公告》2024-011 号。
二、关於召开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公司《关於召开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4-012 号。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8 日

证券代码：900929                证券简称：锦旅 B 股             公告编号：2024-011

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向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1、上海锦江旅游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旅控股”）；

2、上海国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国旅”）；3、上海华亭海
外旅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亭海外”）；4、上海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旅公司”）。以上公司皆为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或“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不属於关联担保。
担保预计额度：公司为锦旅控股、上海国旅、华亭海外就日常票务代理业

务向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鑫港”）提供反担保，担保预计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800 万元；公司为上旅公司日常票务代理业务向巴林海湾
航空公司提供银行保函，预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
本次担保预计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担保预计总额约占公司最近一期

（2022 年度）经审计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9.77%。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风险提示：本次担保事项属於公司为下属全资子公司的日常票务代理业务

提供担保以及反担保，被担保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有关详情可参阅本公告
正文，提醒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1. 中航鑫港为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在中国实施代理人计划所认可的担保单位，

其为公司下属子公司的日常机票代理业务提供担保并要求公司提供反担保。为
更好地支持公司全资子公司开展日常票务代理业务，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为锦
旅控股、上海国旅、华亭海外等向中航鑫港提供反担保，担保的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 5,800 万元。

2. 为拓展旅游业务市场，扩大票务代理业务规模，上旅公司与巴林海湾航空
公司签订《客运销售总代理协议》，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为上旅公司该业务向
巴林海湾航空公司提供银行保函，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

（二）公司就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及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 
关於本次担保预计公司已於 2024 年 2 月 7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根据相关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担保预计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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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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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

是否
有反
担保

一、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预计

资产负债率为 70% 以上的全资子公司

本公司 锦旅控股 100% 323.24% 0 2,500 3.59%
以协议
为准

否 否

本公司 上海国旅 100% 190.42% 0 2,500 3.59%
以协议
为准

否 否

本公司 华亭海外 100% 427.44% 0 800 1.15%
以协议
为准

否 否

本公司 上旅公司 100% 2402.52% 0 1,000 1.44%
以协议
为准

否 否

二、被担保人情况
1. 锦旅控股
成立日期：1993 年 08 月 25 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长乐路 191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1132450855G
法定代表人：郑蓓
注册资本：2,499 万人民币
主要经营范围：旅游业务；票务代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因私出入境中

介服务；名胜风景区管理；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游览景区管理；园区管理
服务等。

截至 2023 年末（未经审计），锦旅控股资产总额 22,643.02 万元，负债总额
43,834.70 万元，净资产 -21,191.68 万元。2023 年度营业收入 52,511.33 万元，
净利润 1,411.74 万元。

截至 2022 年末（经审计），锦旅控股经审计资产总额 10,255.79 万元，负
债总额 33,151.27 万元，净资产 -22,895.48 万元。2022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12,484.41 万元，净利润 -6,870.51 万元。

2. 上海国旅
成立日期：1993 年 12 月 29 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北京西路 1277 号 7、8 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6132340808J
法定代表人：王铮
注册资本：2,000 万人民币
主要经营范围：旅游业务；票务代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因私出入境中

介服务；名胜风景区管理；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游览景区管理；园区管理
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等。

截至 2023 年末（未经审计），上海国旅资产总额 4,370.72 万元，负债总额
6,675.00 万元，净资产 -2,304.28 万元。2023 年度营业收入 3,761.71 万元，净
利润 207.84 万元。

截至 2022 年末（经审计），上海国旅经审计资产总额 2,935.23 万元，负债
总额 5,589.24 万元，净资产 -2,654.01 万元。2022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294.82
万元，净利润 -2,206.25 万元。

3. 华亭海外
成立日期：1990 年 07 月 27 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茂名南路 58-3 号 610 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113220817X3
法定代表人：沈敏
注册资本：1,083 万人民币
主要经营范围：旅游业务；票务代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因私出入境中

介服务；名胜风景区管理；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游览景区管理；园区管理
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等。

截至 2023 年末（未经审计），华亭海外资产总额 46.02 万元，负债总额
547.22 万元，净资产 -501.20 万元。2023 年度营业收入 0.00 万元，净利润 -22.34
万元。

截至 2022 年末（经审计），华亭海外经审计资产总额 150.24 万元，负债总
额 642.20 万元，净资产 -491.96 万元。2022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369.59 万元，
净利润 -222.60 万元。

4. 上旅公司
成立日期：1992 年 09 月 02 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福州路 739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11323480415
法定代表人：沈敏
注册资本：200 万人民币
主要经营范围：旅游业务；票务代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因私出入境中

介服务；名胜风景区管理；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游览景区管理；园区管理
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等。

截至 2023 年末（未经审计），上旅公司资产总额 17.73 万元，负债总额
629.48 万元，净资产 -611.75 万元。2023 年度营业收入 0.00 万元，净利润
23.85 万元。

截至 2022 年末（经审计），上旅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 28.39 万元，负债总额
682.04 万元，净资产 -653.65 万元。2022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0.00 万元，净利
润 2.74 万元。

上述四家公司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与反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事项尚未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各方目前尚未签订担保协议，

公司将根据股东大会、董事会授权，按照业务发展的实际需求，与金融机构或
相关方协商确定担保协议、反担保协议的内容，并将按照相关信息披露规则进
行披露。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授权的安排有利於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发展日常业务、进一步拓

展市场，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上述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
对其具有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的实际控制权，能切实做到有效的监督和管控，
风险总体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2024 年 2 月 7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一致审议通过了《关於

公司向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
事会认为被担保方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其具有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的实际

控制权，公司能做到有效的监督和管控，风险总体可控，有利於公司的生产经
营及长远发展，同意该担保预计事项。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1. 公司为下属全资子公司的日常票务代理业务提供银行保函或反担保事项经

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2. 该担保事项是为满足下属全资子公司正常经营需要，理由充分、合理。 
3. 公司能严格控制该担保可能产生的风险，担保预计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

例较小，处於受控状态。该担保事项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尚无直接对外提供担保。本次授权为下属全

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800 万元，约占本公司最近一期
(2022 年度 ) 经审计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9.77%。公司不存在逾期对
外担保的情况。

七、风险提示
本次担保事项属於公司为下属全资子公司的日常票务代理业务提供担保以及

反担保，被担保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提醒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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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 关於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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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召开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4 年 2 月 28 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

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 三 )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
( 四 )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4 年 2 月 28 日  14:00
召开地点：上海市长乐路 161 号新锦江大酒店四楼兰花厅
( 五 )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4 年 2 月 28 日
                                 至 2024 年 2 月 28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
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 六 )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

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 规范运作》等
有关规定执行。

( 七 )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B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於向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或相关内容已於 2024 年 2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材料将在会议召开前 5 个工作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 1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 一 )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
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
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 二 )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
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
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
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三 )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四 )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Ｂ股 900929 锦旅 B 股 2024/2/23 2024/2/20

( 二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四 )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时间：2024 年 2 月 27 日（周二），9:00 － 16:00
2. 登记地点：上海市东诸安浜路 165 弄 29 号 403 室（上海立信维一软件有

限公司内，地铁 2 号线、地铁 11 号线、公交 20 路、44 路、62 路、825 路可以
抵达）

电话：021-52383315，传真：021-52383305
3. 登记方式：
(1) 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本人身份证；如委托登记，需持股东账户、委托

人身份证及受托人身份证。 
(2) 法人股东代表持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书面委托

书（须加盖公章）、出席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
4、异地股东可於 2024 年 2 月 27 日前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5、在上述登记时间段内，自有账户持股股东也可扫描下方二维码进行登记。

六、其他事项
1. 本次会议会期预计半天，出席会议人员的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2. 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不发放礼品和有价证券；
3. 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延安东路 100 号 10 楼 锦江旅游董秘室 
电话：021-20375012，邮箱：zhangjun@jjtravel.com。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8 日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4 年 2 月 28 日

召开的贵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於向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於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
意愿进行表决。

寻遗嘱啟事
已故人士黄树芬先生 [ 香港身份证号码 :E066XXX(X)]，

於 2022 年 8 月 29 日在香港离世，享年 87 岁，童冬友女
士 [ 香港身份证号码 :R267XXX(X)]，於 2018 年 12 月 5 日
在香港离世，享年 52 岁，及廖松娣女士 [ 中国身份证号
码 :44250119XXXXXXXXXX]，於 2019 年 4 月 14 日在中国
惠州市离世，享年 83 岁；现特发出此通告，如发现有关上
述人士的遗嘱，请於本啟事刊登 3个月内与卢氏律师行郑先
生联络，电话：28511189。

香

港

商

報

廣

告

效

力

宏

大


